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15 學年度國際人文英語實驗班 

轉入甄試簡章 

壹、依據： 

一、桃園市教育局 112 年 12 月 21 日桃教高字第 11201280357 號函及府教高字

11400755302號函。 

二、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13學年度「國際人文英語實驗班」招生簡章。 

三、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14學年度「國際人文英語實驗班」招生簡章。 

四、114學年度第二學期實驗教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通過。 

 

貳、參加甄試對象：全體高一升高二、高二升高三普通班(除國際人文英語實驗班、體育班)

學生可提出申請；國際文憑專班十年級學生已辦理轉出者可提出申請。 

 

參、甄試名額：本次總招生名額為升高二?名、升高三?名(若無缺額則不辦理)，每班人數以

35人為限；預計 115年 4月 10日(五) 下午 14:00 公告缺額。 

 

肆、報名及甄試日期： 

一、 報名日期：115年 4 月 13日(一) ~ 4月 17日(五)中午 12時截止。 

二、 報名方式：採紙本報名(附件一)並依本校網頁公告辦理。 

三、 甄試科目：英文能力測驗及面試。 

四、 甄試時間：115年 4 月 22日(三) 下午 16:10-17:00，共計 50分鐘；面試時間另行通

知。 

 

伍、甄試地點與規定： 

一、 考場公告：115年 4 月 21日(二)中午 12點前於教務處前公告考生座位表，請考生自

行查看。 

二、 准考證(附件二)當日 12 點後可至教務處領取，或於測驗現場領取。 

三、 視同正式考試，請遵守考場秩序，違者零分計算、喪失錄取資格並相關本校考試規定

處分。 

 

陸、甄選內容說明： 

一、 甄選科目： 

(1) 英文能力測驗：含聽力測驗、閱讀測驗與短文寫作等，命題依據為「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語文領域-英語文高中階段能力指標及其延伸)。 

(2) 面試 (簡易英語表達及個人學習發展規劃)。 

二、 競賽及英文檢定：採計項目如下，成績合計最高 20分。 

(1) 於本校就學期間曾參加全國或分區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舉辦之英語文比賽前六名或

獲得優勝以上者，每次 5分。惟該競賽項目若有似於區（域）賽、市賽或初賽、複

賽及決賽等賽程規劃，則該競賽項目僅可擇一採計一次，不得分別計算之。 

(2)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者（或同等級之測驗通過者），10分。 

 



 

三、 總成績計算方式：由以下各項目所得之成績加總。 

(1)部定必修英文科該學年之五次定期測驗總成績平均×40% 

(2)英語文筆試成績×40% 

(3)面試成績×10% 

(4)競賽及英文檢定成績 = (競賽與英文檢定合計分數/20)×100×10% 

 

柒、錄取標準：依上述各項目之總成績高低擇優錄取，若總成績相同則依序參考部定必修英

文之五次段考總成績、英語文筆試測驗成績、競賽及英文檢定成績，並經由實驗教育委

員會決議後公告。 

 

捌、成績公告： 

一、 公告及領取成績通知書：115年 4月 30日(四)12:00-16:00 至教務處領取成績通知書。

成績通知書回條繳交(需家長簽名確認)：115 年 5月 4日(一)16:00 前交回教務處(可親

送或傳真)。回條繳回後，不得更改，繳回前請一再思量。 

二、 經本校實驗教育委員會確認錄取及備取名單後，將公告於學校首頁，並另行通知錄取

學生至教務處確認後續事項。 

三、 未錄取者，依個人選課意願及註冊組編班原則編班。 

四、 錄取公告後，即將於新學年申請休學出國交換者，須於回條上註明；復學後將編入應

就讀年級且依選課結果編入適宜班級。 

 

玖、本計畫經本校實驗教育委員會核准後，依會議決議實施。 

 



□升高二   □升高三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15學年度國際人文英語實驗班 

轉入甄試報名表 

姓名  性別  

學號  班級  

語系  座號  

有無參加桃園市教育局或教育部舉辦之英語文比賽？(請勾選) 

 有(請提供獎狀或得獎名單，並於繳交時提供正本檢驗、正本驗畢歸還) 

 無 

有無英語文檢定證明？(請勾選) 

 有(請提供證書或成績單影本，並於繳交時提供正本檢驗、正本驗畢歸還) 

 無 

已閱讀並確認本班(國際人文英語實驗班)課程規劃內容(附件三) (請勾選) 

 是 (未閱讀且確認者，本報名視為無效) 

家長簽章  學生簽章  

繳交日期：115年    月     日 

 

教務處實研組蓋章處 

附件一 



□升高二   □升高三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15學年度國際人文英語實驗班 

轉入甄試准考證 

考生訊息 注意事項 

准考證號碼 

(教務處填寫) 

 1. 考生請按時間入場，攜帶學生證(或在

學證明)及准考證應試，並置於桌面左

上角。無備齊證件者不得應考。 

2. 准考證須妥為保存，如有毀損或遺失，

應於測驗當日考試前攜帶『身分證件

或學生證』，向教務處申請補發。缺一

資料不予申請補發。 

3. 遲到 15分鐘以上不准入場，考試開始

30分鐘內不准出場。 

4. 文具自備，測驗時不得向他人借用。

電話手機、呼叫器、電子計算機、具計

算用途之鐘錶及非應考物品均不得攜

帶入試場。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5. 考生不得將答案卡（卷）攜出試場，

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姓名 

 

班級/座號 

 

學號 

 

性別 
 

測驗時間 
115年 4月 22日(三) 

16:10-17:00 
測驗科目 

1英文能力測驗 

2面試 

 

 

 

 

 

 

 

 

 

 

 

 

 

附件二 



 

 

附件三 


